
   

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会议 

资料文件 
 

立法会经济事务委员会 
 

中区警署、域多利监狱和前中央裁判司署 — 

文物旅游项目 

 

目的 
 
 本文件旨在向议员汇报中区警署、域多利监狱和前中央

裁判司署文物旅游项目(该项目)的最新工作进展。 

 

背景 
 

2.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八日，我们在立法会经济事务委员

会和保安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上，简介了该项目拟议的实施

纲领。议员对实施纲领总体上表示支持。我们其后根据拟议

的实施纲领，并参考所收到的意见，着手拟备该项目的招标

文件。 
 

3. 二零零四年六月，政府接获以何东家族及其它人士为首

所提交的建议书，希望以非牟利的形式，把该址发展为视觉

艺术学院及相关设施。我们最近也收到有关该项目的其它意

见，包括中西区区议会及中区警署古迹关注组的意见。政府

现正检讨该项目的实施纲领。 
 

该项目的目标 
 

4. 政府推行该项目的主要目标，是保存、复修和发展这个

甚具历史价值的地方为文物旅游设施，供海外旅客及本地市

民享用。我们拟透过公开竞投程序批出该项目。 
 

文物保存规定 
 

5. 政府致力保存我们的文化遗产。就该项目而言，我们在

征询古物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后，拟订了严谨的文物保存规定

和指引，对历史建筑物的保存、新建筑物的高度限制，以及

最大楼面总面积等，均制订了强制性规定。文物保存规定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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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入招标文件内，成为标书的条款，以确保该址的历史风貌

和完整性得以妥善保存，避免因不恰当或无法还原的改动／

加建，而损害该址的历史价值。 
 

6. 根据古物咨询委员会的意见，该址全部 17幢历史建筑物

和具历史价值的墙壁必须原址保存。少数战后兴建的构筑

物，包括办公室、储物室及临时构筑物属非历史建筑物，在

得 到 古 物 事 务 监 督 (即 民 政 事 务 局 局 长 )批 准 后 ， 可 予 以 拆

卸。文物保存规定的摘要载于附 件 A。 

 

7. 根据建议的纲领，标书评审工作将分两个阶段进行，以

审视标书是否符合强制性文物保存规定。要通过首阶段评

审，标书必须符合强制性的文物保存规定。换言之，除非标

书符合强制性文物保存规定，否则当局不会作进一步评审，

从而达到把文物保存定为凌驾其它考虑因素的目标。严谨的

实施纲领，不但可妥善保存该址的历史价值，同时亦提供了

足够的弹性，让该址得以在悉心复修下，发展为世界级的旅

游设施。 
 

评审架构及程序 
 

8. 建 议 书 的 地 价 和 质 量 的 现 有 比 重 ， 分 别 定 为 40% 与

60%。为响应所收到的意见，我们正检讨此比重。在评审标

书时，质量方面的准则包括文物保存，技术、环境和交通事

宜，以及社会和旅游效益等，所获比重会较政府所得的收入

为高。 
 

9. 此 外 ， 也 有 提 议 非 牟 利 的 建 议 书 与 商 业 方 案 应 同 等 看

待，也有要求该项目只作非牟利用途。我们认为，只要地价

与质量的比重分配得宜，便可确保一个在财政上可供持续发

展和对社会最有利的建议被采纳。我们认为毋须限制该发展

只供非牟利用途。 
 

10. 当局会成立由有关决策局和部门代表(包括民政事务局、

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和旅游事务署)组成的评审委员会，根据中

央投标委员会通过的评分制评审建议书。古物咨询委员会及

香港旅游发展局的代表，会担任非评分委员，分别就收到的

建议书中与文物和旅游效益有关的事宜，提供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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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我们也收到关于有需要加强沟通及在招标阶段和合约批

出后的营运阶段须让公众参与的意见。我们正探求最适当的

办法响应这方面的关注。 
 

公众咨询 
 

12. 我们在筹备就中区警署项目招标工作时，曾咨询社会人

士，并积极征集各有关方面的意见，包括本事务委员会和中

西区区议会。二零零四年三月，我们举办了一个公众研讨

会，搜集公众的意见。出席者超过 100人，当中有专业人

士、学者和地区人士。在招标安排的咨询期间，社会人士最

表关注的，是文物保存规定、交通及环境考虑因素、市民可

否使用该址，以及地区参与监管该项目。当局在敲定招标安

排时，会顾及上述关注的事项。 
 

未来路向 
 

13. 我们正根据收集得来的意见敲定招标安排和该项目的工

作进度表。我们会持开放的态度，继续听取对该项目有兴趣

人士的意见，在推行该项目的工作时，将充分考虑这些意

见。 
 

 

 

 

经济发展及劳工局 

旅游事务署 

二零零四年十月 



 

   

附件 A 

 

中区警署建筑群 

文物保存规定摘要 

中区警署、前中央裁判司署及域多利监狱三个历史

建筑群于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根据《古物及古迹条例》（第

53章）列为法定古迹。在该址内进行任何兴建事宜或工程

前，必需事先得到古物事务监督（即民政事务局局长）的

批准。 

2.  古物古迹办事处在征询古物咨询委员会后，制订了一

套文物保存规定，以确保古迹群的历史风貌和完整性得以

妥善地保存，避免因不恰当或无法还原的改动或加建，损

害古迹群的文物价值。这些文物保存规定的摘要如下： 

历史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墙壁 
 

3. 古迹范围内共有二十七幢建筑物和构筑物，其中十七幢

为历史建筑。历史建筑物分为以下两类： 

(a) 「A」类：历史建筑物的外部和内部均须保护，使建

筑物的历史风貌得以完整地保存。 
 

(b) 「B」类：历史建筑物的外部必须保护，但内部则可

按需要进行改建工程，但一些已由古物古迹办事处

鉴定具历史价值的构件，例如门、窗、楼梯和扶栏

等，必须予以保存。 
 

4.  古迹范围内具历史价值的墙壁包括挡土墙、边界墙

和分隔墙，亦分为两类： 

(a) 「A」类：具有高度历史价值的墙壁，必须原址保存，

使古迹的历史风貌得以完整地保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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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「B」类：具有中度历史价值的墙壁，应尽量原址保

存，但当局或会批准开凿出入口（例如紧急车辆出

入口）和进行小型改建工程。 

有关各类历史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墙壁的位置见附图。 

5. 不得进行对任何历史建筑物的结构稳定性会造成不良影

响的改建或加建工程。不得在历史建筑物原有的承重墙及

其它结构部分进行改建或加建工程。所有建议的间墙、天

花，以及改建和加建工程，其建筑均应以「可还原」为原

则。 

6. 古迹范围内所有建筑物和构筑物(不论新建抑或现存)的

外部处理，必须是「可还原」的，并能使古迹有更佳的风

格和外观，历史风貌得到保存。 

非历史建筑物、构筑物及墙壁 

7. 由于古迹范围内已兴建了很多建筑物和构筑物，一些后

期加建的非历史建筑物会阻碍该址行人的流通和遮盖历史

建筑物的外墙，减低古迹群的历史完整性。因此，为了增

加空间以改善视觉效果和人流情况，以及美化环境，非历

史建筑物和构筑物可予以拆除。不过，任何拆除及／或另

建建筑物的建议，均须事先获得古物事务监督的批准。 

新建筑物的位置和高度限制 

8. 所有新建筑物只限于在上方平台范围（域多利监狱范

围）兴建，惟范围内的「A」、「B」两类历史建筑物必须

妥为保存。下方平台范围（警署范围）则不准兴建任何建

筑物。 

9. 上方平台范围上新建筑物的高度不可超过主水平基准之

上 77米，上方平台范围内现有的最高建筑物是 D仓，较主

水平基准高 70.1米，而上方平台范围内主要露天广场地层

则较主水平基准高 55.7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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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上方平台及下方平台现有两个露天广场(即域多利监狱

的操场和警署的操演场)将受到保护，不准兴建任何建筑

物。不过，临时建筑物除外。如获得古物事务监督的批

准，露天广场以及新建筑物的范围下，可容许作地底发

展，但有关发展不得对任何历史建筑物或历史墙壁的地基

带来结构性的负面影响。 

文物保护原则 

11. 发展商应尊重下述有关文物保存的国际文献所载的原

则：(a)《威尼斯宪章》(《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》)、(b)

《布拉宪章》(澳洲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所订的《保护具文

化价值地点宪章》）和《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》(中国国

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所订)。 

12. 发展商必须为古迹群制定详细的《保护计划》承担一

切有关的费用，并把计划呈交古物事务监督批准，方可展

开任何兴建工程。《保护计划》须包括： 
 

(a) 古迹群的文物价值评估； 
 

(b) 历史建筑物的现况调查； 
 

(c) 调查特别是关于其文化风貌、时代转变，以及古迹

群（特别是历史建筑物及历史墙壁）所经历的干预

和修改等记录； 
 

(d) 文物影响评估，新发展计划对古迹群可能产生的直

接和间接影响；及 
 

(e) 未来古迹群之管理和保养的方针与指引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- 7 -

13. 为了让市民/游客知道有关古迹过去的用途，发展商宜

在新发展中辟设「文物空间」，以展示和阐释古迹悠久多

变的历史。 

 

 

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

古物古迹办事处 

二○○四年十月 

 

 


